附件1
“许昌英才计划”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申报指南

1、 申报对象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是指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等形式在我市创办企业或依托我市企业进行成果转化的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创新创业所用技术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果先进，能够引领我市相关产业发展。
2、 重点领域
智能电力装备、发制品、绿色食品、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循环经济、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生产性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
三、申报类别、层次及条件
[bookmark: _Hlk160038605]（一）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分为创业类和创新类两个类别：
1.创业人才（团队）指依托自身拥有的创新能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等创新资源，来我市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创办企业的人才（团队），其中与他人合作创办企业的，人才（团队）拥有企业股权不得低于35%。
2.创新人才（团队）指依托自身拥有的创新能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等创新资源，依托我市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创新团队应拥有依托企业一定的股权，团队成员不得为依托企业员工。
（二）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分为领军型、高层次、紧缺型三个层次：
1.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团队）。一般为某一领域的开拓人、奠基人，在国际学术技术界享有很高声望；对某一领域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且技术成果为国际先进或填补国内空白，并具有较好产业化开发潜力，能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贡献的领军型人才。主要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成就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人选；相当于上述层次的国内外顶尖人才。
2.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一般为在某一领域造诣较深，对某一领域的发展有较大贡献，在同行中具有重要创新地位或学术影响，为业内普遍认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产业化的科技成果或专利技术，能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主要包括：国家“万人计划”中除杰出人才之外的人选、国家“千人计划”人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完成人；中科院“百人计划”人选、中原学者；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以上奖项主要完成人；省最高科学技术成就奖获得者；相当于上述层次的国内外杰出人才。
3.紧缺型创新创业人才（团队）。一般为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符合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或传统优势产业发展需求、能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创新创业型“专才”，特别是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拥有海外创业经验的青年归国人才，或符合我市发展需求，拥有良好发展前景，能带动我市某一领域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创新创业人才。
（三）申报单位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bookmark: _GoBack]1.创新类项目需具备2023年1月1日后与我市企业签署3年以上的合作协议且目前创新项目尚在实施或拟实施。人才（团队）应持有合作企业适当数量的股份，团队成员不得为依托企业员工；团队成员在合作企业担任实质性职务并领取固定报酬。国家明确规定不允许持有股权的情形除外。
2.创业类项目申报主体需为2023年1月1日之后注册的企业或个人，若以个人身份申报的，自市委、市政府发文认定立项之日起，需在一个月内完成注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奖励政策
3.每个创新创业人才（团队）每批次限报1个项目。
4.获得“许昌英才计划”支持的人才（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在所获支持项目结项前不得参与申报新的“许昌英才计划”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项目。
5.申报单位、个人有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失信行为记录，或有河南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失信联合惩戒记录的不得申报。
四、申报材料
（一）《许昌市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申报表》（附件2）
（二）《科研诚信承诺书》（附件3）
（三）项目实施计划
（四）其他证明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明、学历（学位）证书（证明）任职经历、荣誉、能力、业绩等材料（入选的人才计划、主持过的国家、省级重大项目等）。
[bookmark: _Hlk160314471]2.团队成员的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护照）、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引进协议或聘任合同。
3.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市级以上研发资质证明、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查新报告、检测报告、专利证书或其他技术权益证明等）。
4.持股比例及证明材料（股东信息披露专项核查报告、股东信息情况说明、股权穿透报告等）及总货币出资证明材料（具有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二维码的验资报告等）。
5.其他需要提供的附件材料。
（五）材料报送要求
相关证明材料合并装订，A4纸双面打印，胶装，蓝色封皮，标注目录，在书脊上标注申报人（带头人）姓名、申报类别、单位名称（如有），一式两份。PDF、WORD格式电子材料各一份，命名规则：县市区规范简称+申报人（带头人）+项目类别+申报书，标注目录，内容与纸质材料一致（如：禹州市张三创业类申报书）。
五、申报时间和地点
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会同组织部人才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并盖章。相关材料经查无误后，于2025年11月30日前统一报送至市科技局(申报汇总表加盖科技主管部门公章)。
报送地点：许昌市创业服务中心A座18层1817房间
联系方式：0374-2965821  刘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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